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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及白色恐
怖轉型正義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
─以《記憶與
遺忘的鬥爭：
臺灣轉型正義階
段報告》為中心

蘇瑞鏘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0000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不旋踵
白色恐怖隨即登場。前者基本上是文化衝突

下的軍事暴力，（註0）後者則多屬強人威權

黨國體制下的法律暴力；（註0）兩者的表現

型態雖有差別，作為國家暴力並無二致。直

到 0000年代末、00年代初，隨著政治自由
化與民主化的發展，臺灣才逐漸走出長期國

家暴力的陰影。國家暴力相關的學術研究逐

漸展開，至今已累積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

（註0） 
近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

呼聲漸受重視，（註0）0000年初民主進步黨
贏得總統與國會大選後，開始推動「促進轉

型正義條例」的立法以及將在總統府成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即為顯例。臺灣轉

型正義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如專書、（註

0）期刊專題、（註0）研討會主題、（註0）碩

博士論文等等，（註0）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

趨勢。針對這些轉型正義的研究成果進行回

顧與展望，除了知識上的意義，也有捍衛人

權與鞏固民主的價值。

然囿於篇幅，本文無法針對所有研究成

果進行全面性的回顧。因此，僅選擇臺灣民

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案：以下簡稱真促

會）邀請專家學者共同撰寫、而由衛城出版

社出版於 0000年的套書《記憶與遺忘的鬥
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案：以下簡

稱《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作為核心文本，

進行介紹、評析與展望，再適度附註其他相

關的研究成果。（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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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鳥瞰《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這套書的書名取自捷克小說家米蘭‧

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書》中
的名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

與遺忘的鬥爭」。內容聚焦在戰後臺灣國家

暴力（特別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轉型正

義工程，而由眾人共同完成的階段性檢討報

告。0000年真促會開始規劃這套書，分別
有三個主題：介紹轉型正義的概念和國際經

驗、說明臺灣在轉型正義已完成或正在進行

的工作，以及臺灣有待完成的工作。（註 00）

全書共分為 0卷 00章，以及總序 0篇、結
語 0篇、分卷導言 0篇、附錄 0篇、大事記
0篇等。作者群多為大學教授，以及幾位文史
工作者、人權園區規劃者、雜誌總編輯、律

師、研究生等等，共計 00位。（註 00）

卷一主題是「清理威權遺緒」，除黃長

玲所寫的全書總序〈真相與和解的可能〉與

吳乃德所寫的卷一〈導言〉，共分三章，分

別是吳乃德的〈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葉

虹靈的〈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以及吳乃

德的〈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二二八事件

與白色恐怖〉。另外有三篇附錄，分別是李

禎祥的〈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

〈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以

及〈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該卷

側重轉型正義的概念和國際經驗的介紹。

卷二主題是「記憶歷史傷痕」，除黃長

玲所寫的〈導言〉，共分六章，分別是李禎

祥的〈民主化初期的平反工作〉、吳乃德的

〈國家對受害者的賠償／補償〉、林邑軒

的〈官方檔案的徵集與公布〉、王昭文的

〈二二八口述史與轉型正義〉、林傳凱的

〈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討〉，以及曹欽榮的

〈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另外有一篇附

錄：陳俊宏的〈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的原

則〉。該卷側重臺灣轉型正義已完成或正在

進行的工作說明。

卷三主題是「面對未竟之業」，除吳乃

德所寫的〈導言〉，共分六章，分別是黃丞

儀的〈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

追究〉、柯朝欽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的

分歧〉、葉虹靈與黃長玲的〈面對受害者家

屬的轉型正義〉、沈秀華的〈受害者家屬就

是受害者〉，吳乃德、林世煜、謝穎青合寫

的〈檢測追求正義決心：林宅血案與陳文

成命案〉，以及李禎祥的〈超級硬仗：追還

財產〉。最後則是本套書的結語：黃長玲的

〈那些我們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以及一

篇〈臺灣轉型正義大事紀〉。該卷側重臺灣

轉型正義尚待完成的工作之討論。

二、分類介紹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的討論面向

甚廣，然大致可包括真相探索、受害平反、

加害究責、記憶保存、國際比較等幾個面向

的討論；此外，也有一些是橫跨多個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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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論性分析。以下將以這幾個面向，對這套

書的文章加以分類並逐一簡介；也藉此在註

釋中附上該類其他（本套書以外）相關著

作，以供參考（但不逐一簡介）。

（一）通論分析（註00）

轉型正義探討的面向甚廣，且彼此間環

環相扣。因此，除個別面向的深入討論，通

論性的分析也有其必要。而且，有時也可藉

由通論性的文章，對轉型正義進行總體立場

的表達。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吳乃德的

〈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即屬通論性的分

析。該文討論了轉型正義的使命，包括處置

加害者的正義、回復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

史與真相的正義等等。其中，尤其對追究加

害者的責任著墨甚多，包括分析追訴加害者

的政治困難與倫理難題、追訴加害者的政治

效果、追究加害者的方式等等。文中也討論

了對加害者的追訴與全然遺忘的兩端可能的

中間路線：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暴

露加害者及其行為但可不予追訴。（註00）

另外，有幾篇是針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歷史本身的分析。這些文章雖非以轉型正義

為主的討論，卻是吾人認識二二八與白色恐

怖的重要知識基礎。包括吳乃德的〈威權

獨裁下的國家暴力：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

怖〉，主要是鳥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

的輪廓，特別是兩者的共同點與差異點。

（註00）另外，還有李禎祥的三篇附錄文章：

〈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主要是

討論當局處置二二八事件的手段；（註00） 
〈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主

要是分析三個不同版本的白色恐怖數目；

（註00）〈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

主要是探討政治犯的各種遭遇。（註00）

（二）真相探索（註00）

轉型正義的重點在追究加害者的責任、

賠償受害者的損失，以及保存歷史記憶等

等。然上述這些追究、賠償與保存等工作，

都必須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而探索真相又

有賴於史料的掌握，特別是口述史料與官方

檔案的掌握乃至兩者的結合運用。（註00）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有幾篇文

章討論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關的口述與

檔案。在口述史料方面，王昭文的〈二二八

口述史與轉型正義〉，除介紹二二八平反運

動的進程，分別針對政府與民間所進行過的

口述訪談進行回顧，並說明其侷限與困難之

處。該文也引用學者張炎憲的發言，指出口

述歷史的價值：「從口述歷史可以得到臺灣

人對歷史的看法，這是官方檔案最缺乏的地

方」。（註00） 
另外，林傳凱的〈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

討〉，首先探討口述史的定義與性質，其次

討論白色恐怖口述史的生產脈絡，接著分析

矛盾版本的現象、形成過程並進行解釋，最

後提出一些給口述工作者的建議。（註00） 
在官方檔案方面，林邑軒的〈官方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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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徵集與公布〉，簡介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等

官方檔案的開放歷程與檔案法的制定，也針

對出土檔案的編目與整理及未來徵集檔案

的方向提出問題與展望。（註00） 
除了廣泛討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口述

與檔案史料，吳乃德、林世煜、謝穎青合寫

的〈檢測追求正義決心：林宅血案與陳文成

命案〉，則是討論被視為臺灣轉型正義大缺

塊的林宅血案，以及被視為轉型不正義懸案

的陳文成命案。該文結合許多相關檔案與口

述的討論，進行真相的探索。（註00） 

（三）受害平反（註00）

國家暴力往往存在加害者與受害者兩造

對立的關係，其中，對受害者的平反是轉

型正義的核心工作。至於受害者的平反途

徑，還可細分為司法救濟、回復名譽、元首

道歉、節日紀念、權利回復、教材書寫、財

產返還、金錢補償，以及家屬救濟等許多面

向。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李禎祥的

〈民主化初期的平反工作〉，回顧了 0000
年代鄭南榕等人開始進行的白色恐怖平反

運動，以及民主化初期白色恐怖相關的紀念

遺址、真相與歷史記憶、學術研究與史料整

理等等。（註00）

至於在具體的面向上，《記憶與遺忘的

鬥爭》對受害補償、財產返還，以及家屬救

濟等面向，也有專文檢討。

其一，關於受害補償。

在二二八事件方面，0000年立法院通
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0000
年更名為「賠償」條例），依此於該年設立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補

（賠）償申請。在白色恐怖方面，立法院

在 0000年制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依此條例成立「財

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

補償基金會」承辦政治受難者的補償作業。

（註00）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吳乃德的

〈國家對受害者的賠償／補償〉，回顧了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制定過程中的若干爭議，也提到沒收財

產的補償基本上是陪襯點綴的性質。另外，

認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基金會」的表現，「帶有太多官僚和和營

私的氣息」。（註00） 
其二，關於財產返還。

在二二八事件方面，亂局中民眾的財產

往往失去保障。在清鄉過程當中，許多地方

都傳出民眾被士兵藉機搜刮財物、或順手牽

羊的情事，甚至有士紳大戶被敲詐勒索、挾

私怨掠奪財產，以及羅織構陷等情形。（註

00）在白色恐怖方面，「懲治叛亂條例」與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均有沒收政治犯

財產的相關規定。從法律面來論，據當時

「刑法」的相關規定，只有違禁或與犯罪

有關之物方可沒收；然而，「懲治叛亂條

例」卻規定將與被告之犯罪行為無關連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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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予以沒收。解嚴至今，前立委謝聰敏等

人曾要求歸還政治受難者當年被沒收的財

產，然追還財產的努力迄今並無明顯的成

果。（註0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關轉型正

義的「不當黨產」之返還。（註00）0000年
0月 00日，立法院制定「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0月 00日公
布）；（註00）行政院依該條例於 0月 00日
設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該會「掌理

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

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及政黨及

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所定之

其他事項」，（註00）目前相關工作正在進行

中。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李禎祥的

〈超級硬仗：追還財產〉，除說明沒收政治

犯財產的相關法令及其處置，並舉若干實例

加以說明。另外，也回顧解嚴後謝聰敏等人

追還政治犯財產的相關行動，包括催生相關

法律、聲請大法官釋憲，以及向監察院陳情

等等。然而，他認為：「追還財產的行動，

遂在行政院不作為、立法院不通過、大法官

不受理的情形下困守僵局，在轉型正義工作

上交了白卷」。（註00） 
其三，關於家屬救濟。

在討論政治受難者平反與救濟的同時，

受難者家屬同樣也需要得到應有的正義。因

為在家人被屠殺、處死或監禁的過程中、乃

至往後漫長的歲月裡，家屬所受到的煎熬，

往往不遜於受難者本人。（註00）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葉虹靈與

黃長玲的〈面對受害者家屬的轉型正義〉指

出，面對受害者家屬與受害者本人的轉型正

義，既彼此相互關連，然又必須加以區分。

從受害者家屬來看，即使檔案已公佈，然親

人受害的原因與過程等真相仍不是很清楚。

提供家屬真相的工作，是政府應負起的責

任。（註00） 
另外，沈秀華的〈受害者家屬就是受害

者〉指出，過去在白色恐怖的平反過程中，

政治犯家屬一直被視為配角，而忽略他們也

是國家暴力另一種直接的受害者。轉型正義

必須注意到家屬們作為國家暴力受害者的

主體性，才是真正的平反與正義的修復。

（註00） 

（四）加害究責（註00）

轉型正義的目標，除了救濟受害者的損

失，也要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二者如鳥之兩

翼，缺一不可。面對加害者，進行轉型正義

的國家多有輕重不一的究責機制與作為。但

在臺灣，面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等國家暴力

的加害者，目前究責機制幾乎付之闕如，更

遑論有具體的作為。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黃丞儀的

〈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

究〉，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法律體制進行微

觀與宏觀的探討，並分析該體制的道德評價

及其挑戰。對受害者的救濟，該文主張為了

彌補臺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正義缺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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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積極作為的重要性。（註00） 

（六）國際比較（註00）

隨著 0000年代以降許多國家由專制轉
型為民主，民主化後如何處理專制時期的國

家暴力，此一轉型正義的議題也就成為國際

性的熱門現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透過

他國與臺灣經驗的比較，當有助於臺灣轉型

正義工程的推動。

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葉虹靈的

〈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主要聚焦於各國

真相委員會的運作。作者先介紹阿根廷、南

非、南韓、東帝汶、德國、祕魯、智利等國

的情形，最後以「如果臺灣也有真相委員

會？」作為結尾。（註00） 
另外，陳俊宏的〈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

的原則〉，介紹聯合國歷年做出轉型正義的

相關決議文書，以及執行轉型正義的主要機

制。進而指出：相較於國際社會，臺灣政府

處理有關轉型正義的做法明顯自外於國際

的潮流。（註00） 

三、評析與展望

這套「解嚴二十八年後，臺灣第一份轉

型正義報告書」，（註00）是由真促會邀請專

家學者所合撰。該會為目前臺灣提倡轉型正

義最為著名的民間組織之一，參與撰寫者也

多是臺灣研究轉型正義以及二二八、白色恐

怖重要的專家學者。由他們所共同完成的作

刪除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第二款；並制定特別

法，由司法院組成特別法庭，依現行法律對

戒嚴時期一般人民的軍事審判案件予以重

新審判。對加害者的究責，該文認為戒嚴時

期的大法官以多號解釋幫助鞏固威權體制，

為司法體系最該被究責的對象。而職司軍事

審判的法官違背最基本的法治原則，等於觸

犯枉法裁判罪。（註00） 

（五）記憶保存（註00）

正如真促會標舉這套書名為「記憶與遺

忘的鬥爭」，轉型正義除補償受害者與追究

加害者，另一個更長期的挑戰是如何保存與

推廣歷史記憶，以對抗壓迫者及其支持者

希望遺忘國家暴力的呼籲。包括經由紀念

日、教科書、博物館等途徑，目的是希望

透過記憶歷史讓國家暴力永不再犯（never 
again）。
其中，柯朝欽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

的分歧〉指出，歷史記憶的創造與保存是轉

型正義的重要工作，沒有釐清共同的過去，

很難建立共同的未來。必須從分歧的歷史記

憶出發，努力挖掘真相以建立一個公共化與

可接受的共同過去。（註00） 
至於曹欽榮的〈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

義〉，主要探討三個主題：其一，討論當代

紀念博物館對轉型正義之社會文化作用。其

二，檢討臺灣紀念館的概況，及其與歷史真

相、責任之關係。其三，探討政治犯監獄遺

址與人權博物館，對達成轉型正義以及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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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學與政治學分析固然重要，但其他學

術領域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例如，轉型正

義必須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尤其該套書所

處理的對象往往為事隔多年的歷史事件；然

該套書的作者群中，擅長分析史料以考證真

相的歷史學者卻相當有限。又如，白色恐怖

本質上偏向法律暴力，即使偏向軍事暴力的

二二八事件中亦有部分人士被交付法律處

置，實有必要針對其法理結構進行深入分

析，但參與撰寫該套書的法律學者卻也寥寥

無幾。

從設定的讀者群來觀察，該套書究竟是

要寫給一般初識轉型正義的讀者？還是對

轉型正義已有相當了解的讀者？定位並不

十分明確。例如，該套書的文章，有些是學

術性的論文，有些則是通俗性的文章。所欲

訴求的閱讀大眾，不甚明確。

從文章的編排來觀察。該套書的整體感

並不是很強，而稍似個別文章的彙編。另

外，某些文章被安排的卷次與該卷主題不甚

契合。（註00）再者，從適讀性的角度來看，

該套書各篇文章登場的次序並不十分流暢。

如一開始似乎應先安排討論二二八與白色

恐怖的文章，讓讀者先對這段國家暴力的歷

史具備基礎性的認識。（註00）

從該套書在受害平反、加害究責，以及

記憶保存等三個主要面向的文章來觀察。在

受害平反方面，相關論著雖多，惟司法救濟

的部分只有少數文章提及，缺乏專文的探

討。在加害究責方面，只有少數文章當中

品，堪稱是目前為止研究臺灣轉型正義（特

別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最具代表性的階段

性報告，有其重要的知識價值與現實意義。

雖然如此，這套書卻也有一些問題值得商

榷；若不計一些小錯誤，（註00）比較犖犖大

者如下：

從推動轉型正義的立場來觀察，真促會

及該套書部份作者對臺灣進行轉型正義、

尤其是處置加害者的立場，似乎較偏向成

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路線。（註00）這

是傾向在「對加害者的追訴」與「全然的遺

忘」之外改走的中間路線：公開加害者及其

行為但不予追訴。（註00）然而，各國對「真

相與和解」的做法並不一致，臺灣比較適合

採用哪個國家的模式？具體的作法為何？

該套書只有上述少數文章討論到「真相與和

解」的議題，似乎應有更多文章對此路線進

行更進一步的闡述。

從資料的掌握與運用來觀察，一部研究

報告，作者（群）理應徵引現階段該主題

重要的研究成果及關鍵史料（檔案與口述

等），而附於每篇文章的註釋或套書最末的

參考書目，以利讀者延伸閱讀，並顯示作者

（群）掌握重要研究成果與關鍵史料的能

力。然而，該套書只有部份文章附有較豐富

的參考書目，整體而言仍嫌不足，難以全面

評估作者（群）掌握資料的能力。

從作者群的學術背景來觀察，（註00） 
該套書的作者共計 00位，其學術訓練高度
集中於社會學與政治學等領域。國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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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出版社，0000），
頁 00-000。

  0. 二二八的研究成果，可參：蔡秀美（編著），
《二二八事件文獻目錄解題》（臺北：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0000）。白色恐怖
的研究成果，可參：薛化元（計畫主持人），

《白色恐怖時期相關研究成果及人權機構等

資源盤點案結案報告》（新北：國家人權博

物館籌備處，0000），全文詳見：https://goo.
gl/0Qh0tA，擷取時間：0000.00.00。

  0. 所謂「轉型正義」，約指 0000年代以降，國
際間若干國家由專制轉型為民主之後，面臨

如何處理當年高壓政治的歷史遺留問題。相

關討論可參：璐蒂 ‧ 泰鐸（Ruti G.Teitel）
（著），鄭純宜（譯），《變遷中的正義》

（臺北：商周出版社，0000）；「國際轉型期
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網址：http://www.ictj.org，擷取時
間：0000.00.00。

  0. 例如（以下舉例皆依時序排列）：楊振隆（總
編輯），《兄弟的鏡子：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

案例的剖析：000光州抗爭、00大屠殺 vs.000
事件》（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0000）；徐永明（主編），《轉型，要不
要正義─新興民主國家與臺灣的經驗對話》

（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智庫，0000）；張炎
憲、曾秋美、陳朝海（編），《戰後臺灣媒體

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

基金會，0000）；張炎憲、陳美蓉（主編），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

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

0000）；楊振隆（總編輯），《0000第一屆
臺韓人權論壇論文集：政黨輪替與轉型正義》

（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0000）；施正鋒（主編），《轉型正義》（臺
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0000）；臺灣民間真
相與和解促進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

轉型正義階段報告》0-0卷（新北：衛城出版

的部分內容有所觸及；較之其他面向的文

章，加害究責的討論相對較少。在記憶保存

方面，透過教科書等管道來「記憶歷史傷

痕」，對進行人權教育有其重要性，然該套

書卻缺少這類文章。

展望未來轉型正義的研究，應以這套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作為重要的知識基礎

並超越其侷限，而能繼續推出新版的臺灣轉

型正義報告。也期待高舉轉型正義大旗的新

政府，能夠大力支持作為轉型正義研究的基

礎工程。具體作法至少包括政府檔案積極開

放、口述訪談積極進行，以及加害者與受害

者名單全面清查並釐清其角色與責任。也應

鼓勵研究者針對歷年國家暴力的個案進行

全面性的探討，以及針對國家暴力體制進行

系統性的研究等等。

另外，轉型正義要面對的國家暴力，不

僅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而已，還包括長久以來

的黨國洗腦教育，如國父、國旗、國歌、部

分引起爭議的政治性國定假日或紀念日等

等。未來的轉型正義研究的觸角，應該延伸

到這些廣義的國家暴力領域。（註00）期待更

理想的轉型正義報告儘快完成並出版，以作

為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工程的知識基礎，並呼

應許多臺灣人民對轉型正義的熱切期待。

【註釋】

  0.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文化衝突背景，詳參：李筱
峰，〈二二八事件前的文化衝突〉，《思與

言》00：0（0000.00），頁 000-000。
  0.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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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正義─新興民主國家與臺灣的經驗對

話》，頁 0-0；林明德，〈臺灣二二八事件的清
算與教育宣傳〉，收入：楊振隆（總編輯），

《兄弟的鏡子：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

析：000光州抗爭、00大屠殺 vs.000事件》，
頁 000-000；張炎憲，〈導言：白色恐怖與轉
型正義〉，收入：張炎憲、陳美蓉（主編），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

頁 0-00；黃兆年，〈轉型正義在臺灣政經發展
中的角色定位〉（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林傳智，〈轉型正
義之理論與實踐：以二二八事件之處理為例〉

（臺北：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0000）；林欣怡，〈二二八與轉型正義〉，收
入：楊振隆（總編輯），《二二八歷史教育與

傳承學術論文集：二二八事件 00週年學術研
討會》（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0000），頁 000-000；林欣怡，〈臺灣社
會「轉型正義」問題的探討：以二二八事件為

例（0000-0000）〉（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0000）；陳儀
深，〈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轉型正義〉，

收入：黃龍興（總策劃），《白色跫音：政治

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第一輯（新北：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0000），頁 00-00；劉
昆璋，〈從匪諜及間諜案件探討轉型正義問題

─以人權保障與國家安全為核心〉（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0000）；李怡
俐 ，〈轉型正義的機制及脈絡因素─以臺灣

為例〉，《臺灣人權學刊》0：0（0000.00），
頁 000-000；曾文鐘，〈脫胎換骨的轉型正義〉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文，0000）；城兆毅，〈法治國原則與臺灣的
轉型正義─兼評非常法制並以美麗島事件為

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

士論文，0000）；施正鋒，〈臺灣轉型正義所
面對的課題〉，《臺灣國際研究季刊》00：0
（0000夏），頁 00-00；蘇瑞鏘，《白色恐怖

社，0000）；施正鋒，《人民的權利與轉型正
義》（臺北：翰蘆圖書公司，0000）。

  0. 例如：《當代》第 000期（0000.00）以「轉
型正義在臺灣」為專題，《思想》第 0期
（0000.00）以「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為專
題，《臺灣智庫通訊》第 00期（0000.00）以
「轉型正義」為專題。

  0. 例如：臺灣歷史學會（主辦），「『臺灣經濟
史及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0000.00.00）；
臺灣教授協會（主辦），「『轉型正義與法

律』學術研討會」（0000.00.00-00）；臺灣歷
史學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吳三連臺灣史料

基金會（主辦），「『歷史‧轉型‧正義』

學術研討會」（0000.00.00）。
  0. 探討臺灣轉型正義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已依其
主題分別列入本文不同的段落當中。

  0. 因篇幅所限，其他相關研究成果只列作者、著
作與出處，而不進行簡介。必須指出，有關轉

型正義的學術研究成果之數量甚多且分散，筆

者自當努力蒐集，然遺漏在所難免。

00. 黃長玲，〈真相與和解的可能〉，收入：真促
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

00. 「階段報告作者群」，收入：真促會，《記憶
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陳宏昌，〈二二八事

件平反運動初探〉（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0000）；薛化元，〈「轉型正義」
問題的意義及歷史考察〉，《新世紀智庫論

壇 》，00（0000.00.00）， 頁 000-000； 蘇 瑞
鏘，〈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戰後臺灣政治

人權侵害案件的研究意義與相關資料介紹〉，

《彰中學報》00（0000.00），頁 000-000；江
宜樺，〈臺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思

想》0（0000.00），頁 00-00；陳芳明，〈轉型
正義與臺灣歷史〉，《思想》0（0000.00），
頁 00-00；徐永明，〈追求臺灣政治的轉型正
義〉，收入：徐永明（主編），《轉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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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頁 00-00。
00. 王昭文，〈二二八口述史與轉型正義〉，收
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林傳凱，〈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討〉，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
000。

00. 林邑軒，〈官方檔案的徵集與公布〉，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
00。

00. 吳乃德、林世煜、謝穎青，〈檢測追求正義決
心：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收入：真促

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陳志龍，〈白色恐怖

補償修法方向─就 0000年補償條例增修條文
之評析〉，《法學叢刊》00：0（0000.00），
頁 00-00；陳顯武，〈補償條例之法條邏輯結
構分析〉，收入：倪子修（總編輯），《戒嚴

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臺北：財

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基金會，0000），頁 000-000；鄭逸哲，〈戒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決定─

具有司法意義的行政處分〉，收入：倪子修

（總編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

史探討》，頁 000-000；謝聰敏，〈白色恐怖
補償兩法案立法過程之探討〉，收入：倪子修

（總編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

史探討》，頁 000-000；吳宥霖，〈戰後臺灣
政治案件之補償與平反─以「二二八基金

會」與「補償基金會」為中心〉（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
許毓文，〈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補償與平

反〉（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

士論文，0000）；翁金珠，〈「二二八事件處
理及補償條例」立法爭議與影響的研究〉，收

入：楊振隆（總編輯），《二二八事件 00週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論文

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頁

000-000；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臺
灣人權發展史（0000-0000）》（新北：財團法
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0000），頁 000-000；
陳君愷，〈歷史清算與轉型正義〉，宣讀於：

臺灣歷史學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吳三連臺

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歷史‧轉型‧正

義」學術研討會（0000.00.00）；蘇瑞鏘，〈石
錫勳政治案件初探─兼論轉型正義〉，宣讀

於：臺灣歷史學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吳

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歷史‧轉

型‧正義」學術研討會（0000.00.00）。
00. 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收入：真
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吳乃德，〈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二二八事
件與白色恐怖〉，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

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李禎祥，〈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收
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00。

00. 李禎祥，〈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
少？〉，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

爭》卷 0，頁 000-000。
00. 李禎祥，〈國家的敵人與充滿敵人的國家〉，
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
頁 000-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吳乃德（主持人），

《轉型正義對檔案開放應用影響之研究》（臺

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0000）；吳
俊瑩，〈檔案公開現況與轉型正義〉，臺灣法

律史學會、臺大法律學院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心

（主辦），「檔案與法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0000年 0月 00日）。
00. 政治案件口述史料與官方檔案的結合運用，
可參：蘇瑞鏘，〈國家檔案與口述訪談的結

合運用——以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案件的研

究為中心〉，《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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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基金會」解散清算後，自 0000年 00月 00日
起，其相關業務轉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處理。

00. 吳乃德，〈國家對受害者的賠償／補償〉，收
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臺灣人權發
展史（0000-0000）》，頁 000。

00.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審判─主要

罪名與處分型態〉，《中華人文社會學報》00
（0000.00），頁 000-000。

00. 相關研究可參：徐永明（主編），《轉型，要
不要正義─新興民主國家與臺灣的經驗對

話》。

00.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立法院法律系統（網站），網址：http://
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000000000000
00E000000BC0A000E000000000000000000， 擷
取時間：0000.00.00。

00.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之「組織介紹」，網址：
http://www.cipas.gov.tw/organize.action，擷取時
間：0000.00.00。

00. 李禎祥，〈超級硬仗：追還財產〉，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
000。

00. 政治受難者家屬的研究，可參：李宛蓓，〈白
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柯蔡阿李女士生命故事探

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0000）；蕭伶伃，〈走進「白
色家庭」：一九五〇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

歷程探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0000）；李禎祥，〈白色恐怖下
的家庭悲劇〉，臺灣歷史學會、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主辦），「0000全國研究生歷
史學論文發表會」會議論文（0000年 0月 00
日），頁 000-000；邱惠鈴，〈0000年代白色
恐怖受難者家屬的生命歷程探討─以苗栗縣 

集》（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會，0000），頁 000-000；李明峻，〈二二八
事件與個人國際賠償請求問題〉，收入：楊

振隆（總編輯），《大國霸權 or小國人權：
二二八事件 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
集 》上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0000），頁 000-000；黃秀政、蕭明治，
〈二二八事件的善後與賠償─以「延平學院

復校」為例〉，收入：楊振隆（總編輯），

《大國霸權 or小國人權：二二八事件 00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 》下冊（臺北：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0000），頁
000-000；陳美伶，〈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補
償」與「賠償」？〉，收入：楊振隆（總編

輯），《0000第一屆臺韓人權論壇論文集：政
黨輪替與轉型正義》，頁 000-000；鄭文中，
《戒嚴時期人民因判決遭沒收財產發還之研

究》，委託單位：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

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0000；鄭冠宇、
陳志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

補償條例修法暨財產沒收案件之調查研究》，

委託單位：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

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0000；蘇瑞鏘，〈戰後
臺灣政治案件的平反與救濟─轉型正義的觀

點〉，《人本教育札記》000（0000.00），頁
00-00；曾建元、蘇瑞鏘，〈戒嚴時期叛亂與匪
諜案件之賠償與補償〉，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主辦），「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

學術研討會（0000年 00月 00日）；蔡浩志，
〈當代臺灣刑事補償規範變遷之法制分析─

以海軍反共先鋒營及判決核覆制度為考察〉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文，0000）。
00. 李禎祥，〈民主化初期的平反工作〉，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
00。

00.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臺灣人權發
展史（0000-0000）》，頁 000-000。案：「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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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0000）；葉怡君，〈白堊記憶：臺
灣「00年代白色恐怖」集體記憶的保存、復
甦與重建〉（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0000）；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
史記憶：臺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

0（0000.00），頁 0-00；吳乃德，〈抒寫民族
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0
（0000.00），頁 00-00；曹欽榮，〈紀念博物
館、記憶研究與轉型正義─從國際經驗到綠

島人權文化園區〉（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

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曹欽榮，
〈紀念博物館在轉型正義中之角色〉，《國立

臺灣博物館學刊》00：0（0000.00），頁 00-
00；曹欽榮，〈紀念館促進轉型正義的人權溝
通〉，臺灣歷史學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歷史‧

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0000年 0月 00
日）。

00. 柯朝欽，〈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的分歧〉，收
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曹欽榮，〈紀念博物館與轉型正義〉，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
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金啟恩，〈臺灣與韓

國政治事件之比較分析─以美麗島事件與光

州事件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博士論文，0000）；朱立熙，《國家
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 000看臺灣 000》
（臺北：允晨文化，0000）；朱立熙，〈韓國
000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韓、臺「國家暴
力」與「過去清算」的比較研究〉，收入：楊

振隆（總編輯），《二二八事件 00週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論文集》，

頁 00-00；楊振隆（總編輯），《兄弟的鏡子：
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案例的剖析：000光州抗
爭、00大屠殺 vs.000事件》；江子揚，〈俄羅

南庄鄉黃昌祥家庭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
00. 葉虹靈、黃長玲，〈面對受害者家屬的轉型正
義〉，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 0，頁 00-00。
00. 沈秀華，〈受害者家屬就是受害者〉，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
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李筱峰，〈蔣介石與

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收入：張炎

憲等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

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0000），頁 000-
000；張炎憲、黃秀政、陳儀深、陳翠蓮、李
筱峰、何義麟、陳志龍、黃茂榮（執筆），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

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0000）；陳志
龍，〈由人權與法律角度探討二二八事件究責

問題〉，收入：楊振隆（總編輯），《二二八

事件 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
義學術論文集》，頁 000-000；劉正祥，〈轉
型正義之法治課題及應有方向之探討：除了真

相還要什麼 ?以懲罰制度之必要性與可行性為
重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0000）；劉熙明，〈再論蔣介石在
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由蔣介石在國共內戰的

作為來分析〉，收入：楊振隆（總編輯），

《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二二八

事件 00週年學術研討會》，頁 000-000；蘇俊
雄，〈轉型正義與刑法正義〉，《中研院法學

期刊》創刊號（0000.00），頁 00-00。
00. 黃丞儀，〈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
任追究〉，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

爭》卷 0，頁 00-00。
00. 除以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文章，另有其
他同類相關著作，例如：吳金鏞，〈國族建

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

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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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裡，而與葉虹靈的〈各國的轉型正義工

作〉並列。

00. 例如，吳乃德的〈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與李禎祥的

〈二二八事件的人權迫害形式〉、〈白色恐怖

的政治案件總數有多少？〉、〈國家的敵人與

充滿敵人的國家〉等文。

00. 例如，筆者近來就將轉型正義的研究觸角延伸
到國歌的爭議，參見：蘇瑞鏘，〈從黨歌到國

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

收入：陳君愷（主編），《殖民‧再殖民‧

獨立自主─臺灣歷史學會創立 00週年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臺灣歷史學會，0000），頁
00-000。

斯與臺灣轉型正義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鄭
文中，《轉型正義之國際經驗》，委託單位：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基金會，0000；陳韋達，〈轉型正義在第三
波民主化國家之發展─以西班牙、捷克、斯

洛維尼亞和臺灣為例〉（臺北：淡江大學歐洲

研究所碩士論文，0000）；李怡俐，《當代轉
型正義的制度與規範脈絡─兼論南韓與臺

灣的經驗比較》，（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0000）。
00. 葉虹靈，〈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收入：
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
000。

00. 陳俊宏，〈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的原則〉，收
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00。

00. 套書外殼書衣所載。
00. 例如，陳儀深所編的《泰源監獄事件專輯》，
被誤植為《臺灣監獄事件專輯》（卷 0，
頁 000、000）。又如，〈臺灣轉型正義大事
紀〉所載「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遷往臺北」是

0000年的事，卻被誤放在 0000年（卷 0，頁
000）。

00. 參見：「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網
址：http://www.taiwantrc.org/index.php，擷取時
間：0000.00.00；葉虹靈，〈各國的轉型正義工
作〉，收入：真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卷 0，頁 00-00。
00. 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收入：真
促會，《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 0，頁 00-00。

00. 「階段報告作者群」，頁 00-00。
00. 例如，柯朝欽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的
分歧〉（收在卷 0「面對未竟之業」裡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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